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巨鹿县堤村乡人民政府

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

绩效复评核实报告

邢锦会审字（2022）第03001号

巨鹿县财政局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

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核实。复评核实依据的自评报告、

自评表、项目文件、会计凭证等相关资料由巨鹿县堤村乡提供

并对其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我们的责任是在核实这些资料的

基础上出具绩效复评核实报告。我们的工作是依据《中国注册

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》进行的，在核实过程中，我们结合资金

使用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实施了查阅会计记录、相关合同等资料、

查看现场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。

一、基本概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1年革命老区转移支

付资金的通知》（冀财预〔2020〕72号）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

印发《河北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冀财

预〔2019〕59号）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巨鹿县堤村乡政府实施堤

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。

项目名称：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

建设内容：李庄村主要建设和平街路面翻新、路面硬化和

路肩铺设，康乐街路面翻新、路面硬化和路肩铺设，和平街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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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田路路面硬化，康乐街西延线路面硬化和路肩铺设，北一街

路肩铺设，路面翻新、路面硬化和路肩铺设，共计10753平方米。

后安子村主要建设南一东西大街南侧广场硬化，村内44条小街

硬化，硬化面积共计8240平方米，总建筑面积18993平方米。

建设地点：堤村乡李庄村、后安子村

建设期限：2021年7月-2021年11月

（二）资金情况

本项目总投资288.09万元，申请河北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

资金268万元，建设单位自筹20.09万元。实际招标工程施工金

额2677996.82元，2021年9月-2021年11月共计支付工程款268万

元，转移支付资金268万元已全部使用。

该单位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河北省革命老区转移支付

资金管理办法》等文件执行，严格审批手续，专款专用。

二、绩效评价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（一）评价对象的绩效目标

通过道路建设、路面硬化项目，解决群众出行难问题。

（二）评价对象的绩效指标设定

1、数量指标：李庄村路肩铺设，路面翻新、路面硬化和路

肩铺设，共计10753平方米，后安子村硬化道路8240平方米。

2、质量指标：质量合格。

3、成本指标：工程总造价2677996.82元。

4、时效指标：工程资金拨付时限按合同执行。

5、社会效益指标：村庄环境改善率。

6、满意度指标：选取服务对象满意度作为评价指标。



3

7、预算执行率：选取专项资金拨付金额使用率作为测算指

标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、国务院“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”

的理念，切实加强财政支出管理，提高财政使用绩效和政府管

理效能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邢台市人民政府

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2019）75号相关

规定。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

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

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结合财政性资金支出的具体情况，按照巨

鹿县财政局的总体部署，进行此次绩效评价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的方法和评价标准

1、绩效评价的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采用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和公众问卷等基本

方法开展评价工作。

1.1因素分析法。通过列举分析影响绩效目标实现、实施效

果的内外因素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1.2比较法。通过对比财政支出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与预定的

目标，分析目标的完成情况，从而评价财政支出绩效。

1.3公众评判法。通过公众问卷及抽样调查等对财政支出效

果进行评判，评价绩效目标实现程度。

2.绩效评价的标准

2.1计划标准。以预算资金使用实施目标计划作为评价标准。

2.2历史标准。参照同类指标的历史数据制定评价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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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通过对指标体系量化评分，分值≥90分为优（成效显

著），70≤分值＜90分为良（成效明显），60≤分值＜70分为

可（成效一般），分值＜60分为差（成效较差）。

（三）绩效复评核实实施过程

我们接受巨鹿县财政局的委托对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

道路升级改造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复评核实，具体实施过程

如下：

1 绩效评价前期工作

了解绩效评价项目的基本情况，由事务所主任会计师进行

前期项目的工作内容的沟通和评价工作，了解委托方相关工作

要求，安排绩效评价实施工作。

2 绩效评价实施

2.1安排复评核实工作人员

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安排具有较多绩效评价经验的注册

会计师进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。

2.2 制定绩效复评核实方案

制定工作实施方案，包括资金支出情况、资金管理情况、

产出情况、效果情况、工作流程、抽样方法、时间进度及人员

安排。评价小组对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

商讨并制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所需的基础数据表，设计调

查问卷，确定评价证据、数据来源及证据收集。

2.3 获取自评报告及佐证资料进行复核

了解项目自评的指标及开展情况，针对该项目的具体情况，

确定相应的资料清单，安排与被审计方的沟通，根据制定的工

作实施方案，收集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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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材料。

2.4 前往项目现场进行考察

前往实施地，通过现场评价方法进行绩效评价。包括收集、

审核基础资料；开展现场核查、核实各项支出是否实施以及实

施情况是否良好，并进行拍照留痕。

2.5 根据获取的资料及数据打分

对收集的证据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综合分析。根据分析后

的情况评分，形成综合评价结果，将评价结果纳入以确定的各

项指标临界区间进行比较，确定绩效评价等级通过对指标体系

量化评分。

2.6 撰写复评核实报告

根据邢台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

意见》（（2019）75号）相关规定，按照《巨鹿县财政局关于

开展2021年度县级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（巨财〔2022〕30号）的相关要求，对具体实施

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绩效自评情况进行

复核评价工作。

2.7 绩效评价后沟通

撰写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造项目绩效评价

复评报告初稿，并与巨鹿财政局及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反馈沟通。

3 建立绩效评价复评工作档案

绩效复评项目小组对堤村乡李庄村和后安子村道路升级改

造项目绩效复评工作获取的相关资料有序整理，形成书面档案。
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复评核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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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产出指标核实情况

1、数量指标：根据巨鹿县政府投资审计中心出具的2022年

决24号审计报告，该项目实际决算工程量，李庄村增加新修路

面139.96㎡，增加翻修路面164.46㎡，减少新修路肩245㎡；后

安子村增加胡同硬化45.15㎡。项目实际决算工程量偏离实施方

案，实际为增加工程量，施工方出具了自愿放弃承诺书，此项

分值20分，该项得分为18分。

2、质量指标：根据合肥亿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项目

验收报告，该项目验收合格，由于验收报告上未对具体验收情

况进行说明，项目质量指标按合格评价，此项分值为10分，此

项得分10分。

3、时效指标：根据工程施工合同的约定，项目应于签订合

同后支付工程价款的30%，期间可根据施工进度付款，工程完成

竣工验收和决算审计后支付工程价款至100%，并收取3%的质量

保证金，该项目于2021年12月6日申请验收，验收报告未注明日

期，2022年3月3日出具决算审计报告，3月21日收取80400元质

量保证金，2022年3月22日支付工程最后一笔工程款，项目付款

时效存在滞后情况。此项分值10分，得分9分。

4、成本指标：该项目批复资金288.09万元，实际中标资金

2677996.82元，拨付资金268万元，决算审计审定工程款

2706437元，决算审计增加费用32440.29元，施工单位放弃

26437元，最终支付资金268万元，项目成本未超过预算成本指

标。此项分值10分，得分10分。

（二）效益指标核实情况

社会效益指标：该项目的实施改善了李庄村和后安子村的

居住环境，解决了村民出行难的问题，通过道路硬化升级改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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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了群众幸福度，社会效益明显；美化环境、减少污染，具

有较好的社会效益。无较多书面材料支持具体分值，此项分值

30分，得分28分。

（三）满意度指标核实情况

满意度指标：该项目以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调查进行测评，

发放问卷60份，收回60份，满意度为100%。此项分值10分，得

分10分。

（四）预算执行率核实情况

预算执行率指标：该项目批复资金288.09万元，拨付专项

资金268万元，拨付资金268万，全部用于工程项目支出，其中

2022年支付金额为53.76万，预算执行率80%，该项目总分此项

分值10分，得分8分。

五、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和评价结论

通过对该项资金使用情况复评核实，产出指标得分为47分；

效益指标得分为28分，满意度指标得分为10分，预算执行率指

标得分为8分。总分为93分。

2021年度该项目综合评价结果为优。

六、问题及建议

（1）该单位项目前期资料保管不完整，需从建设承包方调取

部分资料，建议今后对项目资料按顺序完整妥善保管。

（2）经过现场查看，堤村乡李庄村的路标名称与报批不符，

该项目的路标不符，不利于后续的管理和评价以及新建项目与

原实施项目的区分，建议实施单位督促村委尽快按照实际修建

名称进行路标设置。

七、其他说明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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